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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项目建设背景

明珠湾管理局履职区域为明珠湾起步区，面积约为33平方公里。是大湾区环内湾都市圈的重要核心，是南沙新区重点打造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核心区和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2022年根据相关要求，明珠湾管理局履职范围优化调整后为54平方公里。涉及4个区块范围调整。2022年11月3日，由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吴超同志主持召开明珠湾管理局履职范围部分区域规划建设工作思路研讨会，会议原则同意明珠湾管理局新增履职范围近期建设计划及相关工作内容。不断提升区域交通及公共设施服务水平，推动片区高质量发展。

2023年3月29日，吴超副主任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明珠湾亭角地区配套道路工程等三个新增履职范围市政项目启动及大元路（南沙港快速-国道G228段）项目建设主体事宜，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原则同意启动明珠湾亭角地区配套道路工程、灵山西配套道路工程、国道G228线南沙区（上横沥桥-珠江大道）改扩建工程等三个项目相关前期工作，并将以上三个项目纳入2023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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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湾管理局履职新增区块示意图

灵山西配套道路工程位于区块二，灵山岛尖以西区域（东至广澳高速、省道S111，北至蕉门水道，西至省道S358，南至上横沥水道，陆域面积约3.58平方公里）。区块二属于横沥镇庙南村、庙贝社区。

研究范围内存在骨架路网结构为：京珠高速、S111省道、S358省道、南岗大道、沙嘴西路等。明珠湾起步区扩区后，灵山岛尖向西延伸，项目的实施将为片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证，是连片开发的需要，将积极促进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根据《关于明珠湾管理局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第十一次工作调度会的会议纪要》（穗南开管工会纪〔2024〕119 号），会议原则同意灵山西配套道路工程分期招标实施方案，将庙贝场路东围涌以北路段、横沥镇安置区三期临时道路及横沥镇安置区三期污水系统工程一并进行 ECP 招标并推动建设。
1.2 项目概况

1.2.1 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灵山西配套道路工程

2.项目建设单位：广州市南沙新区明珠湾开发建设管理局

3.项目性质：新建市政道路。

4.工程范围：本项目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灵山西区块（广澳高速以西、南岗大道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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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新区区位位置图

5.建设内容与规模
本项目为灵山西配套道路工程先行启动段，共包含庙贝场路K0+541.288-设计止点，实施长度约367.68m以及横沥镇安置区三期临时道路（横断面宽度8m，长度约273.27m）。本项目为灵山西配套道路工程先行启动段，共包含庙贝场路K0+541.288--K0+908.965，实施长度约367.68m以及横沥镇安置区三期临时道路（横断面宽度8m，长度约273.27m）。

灵山西配套道路工程先行启动段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照明工程、电力管沟工程、管线综合工程、绿化及喷灌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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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西配套道路工程建设内容示意图

6.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源：本次估算总额约为4301.16万元。本项目建设资金全部来自于南沙区政府财政资金，并已纳入2025年南沙区政府投资项目计划。

1.2.2 建设用地现状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灵山西区块（广澳高速以西、南岗大道以东），地貌属珠三角冲击平原，地势较为平坦，现状以鱼塘、农田及草坪种植地为主，地面标高在1.5～5.9m（广州城建标高）之间。

1.交通条件

项目所在地（灵山西区块）西侧有南岗大道（S358 省道）跨上横沥水道连接至黄阁镇，东侧有京珠公路连接广州市中心区和中山、东莞。区域内有番中公路（S111省道）、江灵北路、沙嘴中路等现状道路，工程所需外购材料及其他物资的运输极为便利。

2.气候条件

南沙地区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性海洋气候，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温暖、多雨、湿润，夏长冬短，夏季时段超过六个月。具有雨量充沛、光照充足、雨热同期的特点。南沙年平均气温21.8℃。年平均雨量1635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9%，年平均风速为2.2米/秒。夏半年盛吹偏东南风，冬半年多吹偏北风，全年大风日数少。夏秋季平均每年约有3～4个、最多有6个热带气旋影响我区；冬季会受强冷空气影响，平均每年约有1～2次强冷空气影响，极端最低气温0.7℃，年平均日照时数1807.6小时。

3.水文条件

项目区域位于珠江三角洲平原区，地处河流下游河口地带，地表贯穿主要河流的细小涌流呈网脉状，河水流量小，水文条件简单，河水受潮水影响明显，具一日两涨两落、潮时潮差不等的特点。地下水的赋存状态为松散地层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两大类，地下水与河流水水力联系密切，地下水位埋深随河水的涨退潮而有所变化，地下水以河流补给及大气降水为主要补给途径，以蒸发或侧向迳流为主要排泄方式。勘察期间陆地孔地下水位埋深约为0.3～1.2m。

4.工程地质
项目地处区域，地形平坦，地势开阔，地面标高约6.5～8.3m，河床标高约-10.30～1.20m。场地的地层按地质成因依次分为：第四系填土层(Qml)、第四系海陆交互相沉积层（Qmc）和基岩（燕山期花岗岩）风化岩带（E）。具体详见工程勘察报告。

1.3 编制依据

1.3.1 现行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行业标准

国家和广东省、广州市关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抗震防灾要求，及有关土地管理、水土保持、文物保护、消防安全、人防、卫生防疫、节能环保措施、防雷等法律、法规和行业相关的最新规定等，包括但不限于：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建标[2000]202号；

2.《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建设部2013；

3.《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1-2021）；

4.《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

5.《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2021）；

6.《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2022）；

7.《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2016年版；

8.《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CJJ 193-2012）

9.《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 152-2010）；

10.《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2011）;

11.《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12.《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94-2013）;

13.《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2012）;

14.《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2016）

15.《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

16.《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2016）；

17.《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

18.《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2006）；

19.《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2021）；

20.《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2018）；

21.《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22.《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2015）；

23.《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2021）

1.3.2 规划、批复及相关要求

1.《广州南沙新区横沥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9年10月版）；

2.广州及南沙新区相关指南、指引文件。

第二章 设计目标与总体原则

2.1 设计目标

1.设计部分：践行绿色生态及智慧科技建设理念，融合地方人文特色，推行“四新”技术应用，工程技术方案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实行全要素品质化设计，建设高标准城市基础设施。

2.投资部分：在保证项目质量、安全及进度等目标的前提下，本项目必须按照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投资额度和要求全过程控制工程造价，确保工程预算不突破投资控制目标。

2.2 总体原则

工程设计应满足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总体原则，且不限于以下：

（1）满足横沥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有关强制性要求，在满足规划路网布局与使用功能前提下，合理控制用地，体现功能第一，经济实用的原则。

（2）满足灵山西片区交通组织功能需求，衔接好周边现状及规划道路，使道路建成后对周边交通系统发挥重要作用。

（3）严格遵循设计目标，市政道路实行全要素品质化设计。

（4）注重景观绿化设计，按照“生态优先”的原则进行道路景观设计，并与周边环境取得整体协调。

（5）技术方案必须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采用技术经济优化、可以有效控制工程投资的方案，做到合理、安全、可靠、实用、经济。

（6）推行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新技术应用，坚持多方案综合比较、优中选优的原则，与同类工程项目相比具有技术先进性。

第三章 设计要求

3.1 设计内容

灵山西配套道路工程先行启动段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照明工程、电力管沟工程、管线综合工程、绿化及喷灌工程等。

3.2 分项设计要求

3.2.1 道路工程

1.道路及交叉口设计各项技术指标满足国家、省市的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2.平面线形美观、流畅、视觉自然、视野开阔，保证行车安全、舒适；合理布置直线、曲线、超高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关系。

3.横断面设计应在规划的红线宽度范围内进行。断面布局应结合道路等级、要求的行车道数、设计行车速度、地形、规划用地性质等相关因素综合考虑。合理安排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行人的通行，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道路交通的通行能力。

4.纵断面设计应参照广州市防洪排涝规划要求及地形条件进行设计，以满足50年一遇的防洪排涝标准进行道路标高设计。同时处理好与沿线地形、建筑物、地下管线、地质、相关路口标高之间的关系；保证行车安全、舒适，线形缓顺。

5.按规范要求在人行道须进行无障碍设计，保持连续并按规范设置连续性的导盲带和无障碍设施。

6.采用成熟的新技术进行设计路面结构，使得园区内道路表面及桥面铺装面层在降雨天气下不出现积水、抗滑性能好，可减少交通事故、夜间减少路面反光、交通降噪性能显著，从而提供良好的使用品质。

7.采用技术成熟、成本合理且能满足工期的方法进行软基处理设计。

3.2.2 给排水工程

1.严格贯彻法律法规，贯彻国家、地方的法律、法规、规范及标准等，保证设计质量。

2.充分注重设计方案的适用性、经济性及安全性本着技术先进、运行安全、造价经济的原则，在设计中采用成熟可靠的新技术、新材料，提高给排水工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降低工程造价，节省工程投资。

3.给水工程以规划为指导、现状为基础。在《城市总体规划》、《给水专项规划》的指导下，结合给水现状及远期发展规划，与原有城市给水设施的协调，充分发挥项目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

4.排水工程以《广州南沙新区横沥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为指导。

城市雨水以“二级排水，蓄排结合，分散出口，就近排放”为主要原则，综合考虑系统的安全性、合理性、经济性和实操性。城市污水通过合理布管，尽可能地在管线较短和埋深较小的情况下，将规划道路两侧污水得到有效收集。

5.分利用现状地形结合竖向规划，雨水尽可能自流排放，综合考虑实际建设条件及道路建设次序问题，设置必要的临时排水设施，解决近期雨水排放问题。配合低影响开发及海绵城市建设，采用减少雨水径流的措施。

3.2.3 管线综合

1.合理布置市政道路上各专业管道、管沟的平面位置、竖向高程。合理协调管线、管沟与道路、箱涵、河涌、交叉时的空间关系。

2.合理布置道路交叉口各专业管线的平面及空间位置，避免管线冲突，管线间距需符合《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2016）要求，工程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要求。

3.管线布置应与场地总体布置同步进行：管线布置须与场地总平面的建筑、道路、绿化、竖向布置的标高相结合，根据各管网系统的管线组成，合理安排好市政与开发用地的管线衔接，以及各专业管线之间避让问题。

4.管线走向和附属构筑物布置合理：合理选择管线的走向，力求短捷、顺直、适当集中，并与道路、建筑物轴线和相邻管线相平行。干管宜布置在靠近主要用户及支管较多的一侧；尽量减少管线的交叉，当必须交叉处理时一般宜为直角交叉，仅在场地条件困难时，可采用不小于45°的交角；管线附属构筑物应交错布置、避免冲突。

5.处理好管线综合的各种矛盾，在管线综合布置过程中，当管线在平面或竖向发生矛盾时，一般应按下列原则处理：压力管线让重力自流管线；可弯曲管线让难弯曲或不易弯曲管线；分支管线让主干管线；小管径管线让大管径管线；临时性的让永久性的；施工工程量小的让工程量大的；新建的让原有的；检修次数少的、施工方便的，让检修次数多的、施工不方便的。此外，电力与通信管线宜远离布置，可按照电力电缆在道路东、南侧，通信电缆在道路西、北侧的原则布置。

6.有特殊要求的管线布置应优先考虑，并有相应措施。

7.场地管线综合竖向布置原则：根据各专业管线的不同性质、不同维护方式和不同使用要求进行分层布置，同时尽量减小地下管线的埋深；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地下管线的机械损伤。

3.2.4 交通工程

对道路沿线的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及交通疏解等进行设计。精细化交通渠化设计，严格按照国家规范、规程设置交通安全设施，结合实际考虑道路交通信号控制设计，落实多杆合一的设计理念及智能交通系统的要求，标志牌采用中英文对照，合理进行交通疏解方案设计，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最终以交警部门审批意见为准。

3.2.5 电力管沟工程

依据上位规划、管线综合布置方案、供电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意见，参照《广州市电力管廊设计指引》及供电局复函进行设计，并对电力管廊基础进行地基处理设计。具体设计方案以电力等主管部门审批意见为准。

1.管线布置与城市总体规划线结合，与其他市政设施统一安排。宜设置在市政道路红线范围内的东侧、南侧或中心绿化带下，有条件的情况下布置在人行道或绿化带下。

2.综合考虑系统容量、路径长度、施工方式、后期运行和维修便利等因素，做到统筹兼顾、经济合理、安全适用。

3.管沟及其电力电缆与其他管线、构筑物基础等最小间距应参照《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城市电力电缆巷路设计技术规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要求。局部路段不符合规定者，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3.2.6 照明工程

1.遵循安全、可靠、舒适、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环保节能、维护便捷的设计原则。

2.结合城市的道路的特点及相关规范、标准，满足亮度、照度均匀、眩光限制和照明器的布置的诱导性行车安全性、可靠性要求。

3.采用经济适用、高效节能的光源及灯具。合理布设照明设施，采用节能控制方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道路整体效益。

4.近远期结合，以近期为主，考虑远期并做好预留、预埋工作，以满足远期扩容的需要。

3.2.7 绿化及喷灌工程

1.环境景观设计结合片区规划，从整体上充分利用现有自然特色景观，将自然景观有机引入人工环境，创造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型交通环境。。

2.植物配置要强调对景观风貌塑造的配合、融合。滨海绿化要按国际视野、现代风格要求，选择适合南沙地区生长的优势树种。

3.3 造价编制要求

3.3.1 造价文件编制及报审工作

1.编制合同设计范围内施工图设计预算。

2.负责配合施工图设计预算的送报审工作。

3.施工图设计阶段进行各类方案比选时应编制造价分析材料，给出造价分析结论；施工阶段应编制设计变更预算及相应造价增减说明。

4.严格按照南沙区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进行编制。

3.3.2 造价控制要求及工作要求

工程投资控制应做到以下要求：

1.施工图设计阶段的造价文件须满足对应阶段造价文件的深度要求；施工图设计阶段造价成果文件误差控制在±10%以内。

2如果预算编制质量和进度不能满足本合同约定或建设单位要求，则建设单位可从建设单位公开征集的造价咨询单位库中另行委托专业造价咨询单位实施设计概算、预算编制工作，所发生的费用根据《关于调整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复函》（粤价函[2011]742号）规定并结合专业造价咨询单位实际工作比例计取，由乙方负责支付。

3.4 专题研究

3.4.1 专题研究

为提升项目建设品质，需按甲方要求开展相关专题研究及技术研发，专题研究不少于2项。

3.5 衔接工程设计要求

1.原则以道路规划红线、地块边线为界限划分设计界面，道路工程平面、纵断面设计及衔接部位施工技术方案需充分考虑与既有道路及规划道路的衔接。

2.市政道路需结合灵山片区整体交通组织的要求，向远期周边道路预留好路口衔接条件。

3.深厚软土地基处理范围按填土高度、路堤沉降及稳定性要求合理确定；地基处理方案需考虑到与旧路路基的衔接，考虑实际的施工先后顺序，避免本项目堆土及软土地基施工引起既有道路一侧较大的附加沉降；路面结构样式需考虑与旧路路面结构间的协调，合理设置搭接。

4.给水、排水（雨、污）管线需进一步与周边旧路管线资料对接，管道标高及流水方向等需衔接无误。

第四章 主要技术标准与设计参数

4.1 道路工程

1.主要技术标准

（1）道路等级：城市次干路。

（2）设计速度：40km/h。

（3）路面结构计算轴载：BZZ-100型标准车

（4）净空要求：机动车道≥4.5m；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2.5m。

（5）暴雨重现期：5年。

（6）坐标系统：广州2000坐标系统

（7）高程系统：广州城建高程系统

道路主要技术标准表（庙贝场路 次干路）

	序号
	项目
	单位
	规范规定值
	设计采用值

	1
	设计速度
	Km/h
	30/40/50
	40

	2
	设超高的圆曲线最小半径
	m
	一般值110；极限值70
	--

	3
	不设超高的最小平曲线半径
	m
	300
	315

	4
	不设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
	m
	500
	--

	5
	平曲线最小长度
	m
	一般值130；极限值85
	218.33

	6
	最大纵坡
	%
	一般值6；极限值7
	2.2

	7
	凸形竖曲线最小半径
	m
	一般值600；极限值400
	2400

	8
	凹形竖曲线最小半径
	m
	一般值700；极限值450
	3500

	9
	纵坡坡段最小长度
	m
	110
	130

	10
	正常横坡
	%
	1～2
	2

	11
	最大超高横坡度
	%
	2
	-

	12
	路面结构荷载等级
	
	BZZ-100
	BZZ-100

	13
	道路净空
	m
	≥4.5
	≥4.5


2、路面结构

机动车道采用沥青路面，人行及非机动车道采用透水性路面，具体参照广州市及南沙区相关的设计指引进行选用，并按照品质化、精细化原则做好人行道砖拼铺样式、路面设施（井盖、车止石等）等细节设计。 

3、侧平石

根据《南沙新区市政基础设施技术指引》、《广州市政府投资项目天然石材应用指引》，本工程侧平石均采用花岗岩材料，花岗岩材料石质应保持一致，且无风化和裂纹现象；侧石表面应进行处理，并保持色泽一致，外露面加工精细度、光亮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花岗岩材料技术指标应符合有关技术规范要求，饱和极限抗压抗压强度≥120MPa、饱和抗折强度≥9.0MPa、防滑等级为R3，相应防滑性能指标BPN＞65。

4、路基

本项目道路均为新建路基，道路使用的路基必须做到密实、均匀、稳定；路槽底面土基应保持中湿状态，主干路路基顶面回弹模量建议不低于50MPa，次干路、支路路基顶面回弹模量不低于40MPa。

4.2 给排水工程

4.2.1 雨水工程

1.设计标准与参数

1）雨水量计算

a.暴雨强度公式

根据《关于加强我市市政和房建工程排水设计工作的通知》（穗水排水[2011]77号，广州市水务局、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要求，新建项目、新建区域和成片改造区域排水设施重现期一般不小于5年，重要地区（含立交桥）重现期不小于10年。本工程重现期采用5年。

暴雨强度计算采用《广州市增城区暴雨强度公式》(广东省气候中心，2014年3月)：

P=5年份公式： q= 5358.64/（t+12.652）0.753

其中：q—设计暴雨强度（L/s*ha）

t—降雨历时（min），t = t1+t2，t1为地面集水时间（min），t2

为管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b.雨水量计算公式

雨量计算式：Q=q×F×Φ

式中：Q:雨水量（l/s）

Φ:径流系数，街坊内取0.6～0.7，道路路面取0.9，本工程综合取0.65

F:汇水面积（公顷）

2.设计参数

雨水管道主要收集周边区域地块雨水，就近排放入附近雨水主干管或河涌。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采用5年，管道流行起点汇水时间t1=10min，径流系数采用0.65。

4.2.2 污水工程

1.设计标准与参数

污水量依据用地性质不同分别进行统计，再根据不同用地性质的用水量指标进行计算污水量。

（1）污水设计流量计算

每一设计管段的污水设计流量包括以下几种流量：

本段流量q1—是从管段沿线流来的污水量；

转输流量q2—是从上游管段和旁侧管段流来的污水量；

集中流量q3—是从大型公共建筑物流来的污水量。

本段流量采用下式计算：

Q=K×q×F

式中：Q-污水设计流量（L/s）

      K-污水总变化系数

      q-污水面积比流量（L/s*ha）

      F-汇水面积（ha）

（2）设计充满度污水管道设计充满度按《室外排水设计规范》的规定设计，按不同管径分别采用0.55~0.75。

（3）设计流速

污水管最小流速在设计充满度下不小于0.6m/s。

（4）最小管径

污水管最小管径为500mm。

2.排水管材选择

（1）管材选用标准按照广州市的相关规定及地区习惯做法选用：

雨水管道：采用II级钢筋混凝土圆管；

污水管道：采用II级钢筋混凝土承插圆管；

（2）接口：d≤1200采用承插式接头，d≥1350采用企口式接头，II级钢筋混凝土承插圆管采用O型橡胶圈承插连接。

（3）沟槽回填：从基底基础部位到管顶以上0.5m范围内对称回填，且必须人工回填，严禁用机械推土回填。回填土压实度要求详见《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4.2.3 消防给水工程

本工程设计范围内道路均设计室外消火栓，距车行道边线1.0米，室外消火栓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设置，其保护半径不超过150m，间距不得大于120m，主要道路交叉口应增设消火栓。消火栓采用地上式防撞型消火栓，型号为SSF150/65-1.0型，安装详见国标图集13S201-19。

以上内容必须满足主管部门的技术和设备等要求。

4.3 交通工程

1.交通标线

（1）根据道路车行道宽度和道路平面设计图合理布置车道和进行车道划分。车道宽度一般为3.25-3.5米。

（2）道路标线涂料采用环保反光热熔涂料涂划(道路边缘线、中心双实线、导向车道线、导流线等实线均采用振荡型路用涂料涂划)。标线涂料应符合国标GB5768-2009及JT/T 280-2022路面标线涂料、GN48-1989道路标线漆(热塑型)的有关规定。

（3）车行道边缘线、中心线、导向车道线、导流带边缘线采用线宽15cm；停止线采用线宽40cm；人行横道线白色粗实线采用线宽40cm。

2.交通标志

（1）依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进行设计，全线共设有指路标志、限速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和辅助标志等。

（2）交通标志颜色以现行规范要求为准,指示、指路标志采用蓝底白色图案。

（3）标志中中英文字大小为2:1。

（4）标志面板反光材料主要采用Ⅴ类反光膜。以3mm厚铝板做底板,铝板底部采用10cm的铝滑槽加固。

3.交通信号系统

（1）道路交通信号灯结合交通工程设计，满足《道路交通信号灯》（GB14887-2011）、《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GB14886-2016）等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经由交警部门认可后实施。

（2）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包括信号机、信号机箱、信息采集线圈、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等。

（3）交通信号控制机采用工业级外场防护机箱安装在交叉路口侧。

（4）机动车信号灯为Φ400mm规格，其余要求需满足《道路交通信号灯》（GB14887-2011）。

（5）人行横道信号灯设置于人行横道两端，采用Φ300mm规格，由内有红色行人站立图案的单元和内有绿色行人行走图案的单元组成。其余要求需满足《道路交通信号灯》（GB14887-2011）。

4.电子警察

电子警察数据接入交警大队现有的电子警察审核平台,并负责将电子警察数据接入广州市公安局卡口综合系统,广州市电子警察管理平台等各业务系统,解决技术问题并包含相关软件开发。电子警察所用的设备必须具有开放性,软硬件需要全部免费提供开放接口和底层SDK开发包,可提供给第三方进行系统集成开发。

5.交通监控

交通监控图像采集点需采用全高清、WIFI采集、云存储等成熟先进技术。交通监控点的位置应能避开建筑物、树木、交通标牌或其他物体对摄像机监控视角的影响，要求交通监控点与其他交通设施互不遮挡。交通监控点的设置要具有连续性，保证能“看透”整条道路的运行状况，不留死角。

6.交通疏解

本项目大部分为新建项目，现状路改造部分为已建成江灵南路，因此在施工时，应做好现状江灵南路交通流的疏导，不能中断交通，并根据规范做好施工期间标志指引。施工前向传媒通告本项目的施工疏解情况，让广大驾驶员了解施工区域的交通组织，提前绕道而行。

4.4 照明工程

1.照明标准值

（1）机动车道路照明标准值

	道路分类
	照明标准

	
	平均照度Eav(lx)
	平均亮度

Lav(cd/m2)
	照度

均匀度UE
	眩光限制

阀值增量TI(%)

最大初始值
	环境比

SR

最小值

	城市主干路
	30
	2.00
	0.4
	10
	0.5

	城市次干路
	20
	1.5
	0.4
	10
	0.5

	城市支路
	10
	0.75
	0.3
	15
	-


（2）机动车交通道路的照明功率密度值

	道路级别
	车道数(条)
	照明功率密值(LPD)(W/m2)
	对应照度值(lx)

	城市主干路
	≥6
	≤1.00
	30

	城市次干路
	≥4
	≤0.80
	20

	城市支路
	≥2
	≤0.50
	10


（3）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照明标准值

	道路类型
	区域
	路面平均

照度Eav(lx)
	路面最小

照度Emin(lx)
	最小垂直

照度Evmin(lx)
	最小半柱面照度Escmin(lx)

	流量较高的道路
	居住区
	10
	2
	3
	2


（4）交汇区照明标准值

	交会区类型
	路面平均照度Eav(lx),维持值
	照度均匀度UE
	眩光限制

	主干路与主干路交会
	50
	0.4
	在驾驶员观看灯具的方位角上,灯具在80°和90°高度角方向上的光强分别不超过30cd/1000lm和10cd/1000lm

	主干路与次干路交会
	
	
	

	主干路与支路交会
	
	
	

	次干路与次干路
	30
	
	

	次干路与支路
	
	
	


2.光源选择

根据粤府函（2012）113号印发《广东省推广使用LED照明产品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本工程采用新型节能LED光源，电源驱动模块功耗不得高于整灯功耗的10%，并可实现调光功能，LED灯具效率不低于90%，显色指数Ra大于75，整灯效率不小于120lm/w。光源色温2800K~3500K。LED灯在燃点3000h时，其光通量维持率应不低于96%；在燃点6000h时，其光通量维持率应不低于92%。灯的平均寿命不低于20000小时。

3.照明配电及控制系统

（1）本设计所有回路均采用三相配电，要求灯具接线按L1、L2、L3相别顺序接电，力求三相平衡。每一灯具支路（接灯线）均从灯杆拉线孔内里的相关供电干线中接电。每个灯具采用RVV3x2.5mm软护套线接灯。

（2）正常运行情况下，灯具端电压维持在额定电压的90%～105%。

（3）每个220V立杆灯负荷接线端均设4A过电流,带30mA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微断作为单独保护装置。微型断路器安装在灯杆分支电源接线盒内（接线盒须具有良好的绝缘、耐压保护作用，防护等级IP65以上）。

（4）路灯采用四种控制方式：现场手控、时控、光控，远控。四种控制方式相互独立，现场调试、检修时采用手控方式；时控由智能天文时控器控制路灯的开和关；光控由光控开关根据天气亮度控制路灯的开和关；采用远控时，现场终端具有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自动开关路灯的控制功能和手动控制功能。

以上内容必须满足主管部门的技术和设备等要求。

4.5 电力管沟工程

1.电力管沟工程及其他地下管线统一安排，通道的宽度、深度应考虑远期发展的要求，与市政建设协调建设综合通道，一次性完成电力管沟工程，电力电缆分期敷设。电力管沟的建设须满足方便施工，运行维护的需要，并避免道路多次重复开挖。

2.根据当地供电部门要求，电力管沟采用沉底电缆坑形式，统一敷设在道路东南侧。

3.电缆与电缆或管道、道路、构造物等相互间容许最小距离应符合规范《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2016 中表 4.1.9 的规定。

4.6 管线综合规划设计

1.道路下管线横断面敷设位置

根据道路专业对道路横断面进行的优化设计，同时参考本次道路配套设计的污水收集管道、雨水排水管道、给水管道、电力、电信管线等图纸内容对道路下各管线进行横断面敷设位置的考虑。按照管线尽量布置在人行道、绿化带以及非机动车道的原则进行布置。局部断面考虑宽度要求等因素的影响将雨污水管道设置在车行道下，但应布置在靠近道路侧石的位置处。

同时管线以道路中轴线往两侧的管线布置优先顺序以《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标准与准则（市政规划篇）》为准则。

2.各工程管线敷设的水平净距的要求

应根据各类管线的不同物性和设计要求综合布置各类管线，工程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应当符合《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2016）的规定。

3.各工程管线敷设的垂直净距的要求

应根据各类管线的不同物性和设计要求综合布置各类管线，管线相互间垂直净距应符合下表的要求。

各种地下管线之间最小垂直净距(m)

	管线名称
	给水管线
	污水、雨水管线
	热力管线
	燃气管线
	通信管线
	电力管线

	
	
	
	
	
	直埋
	保护管、通道
	直埋
	保护管

	给水管线
	0.15
	
	
	
	
	
	
	

	污水、雨水管线
	0.40
	0.15
	
	
	
	
	
	

	热力管线
	0.15
	0.15
	0.15
	
	
	
	
	

	燃气管线
	0.15
	0.15
	0.15
	0.15
	
	
	
	

	通信管线
	直埋
	0.5
	0.5
	0.25
	0.5
	0.25
	0.25
	
	

	
	保护 管、通道
	0.15
	0.15
	0.25
	0.15
	0.25
	0.25
	
	

	电力管

线
	直埋
	0.5
	0.5
	0.5
	0.5
	0.5
	0.5
	0.5
	0.25

	
	保护管
	0.25
	0.25
	0.25
	0.15
	0.25
	0.25
	0.25
	0.25

	管沟
	0.15
	0.15
	0.15
	0.15
	0.25
	0.25
	0.50
	0.25


4.7 绿化及喷灌工程

1.整体协调原则：统一规划各条道路的景观骨干树种品种、花色，规定行道树的胸径、高度、大小。并将小品、景观构筑物等材料外观进行统一风格的设计，形成整体协调的景观风貌。

2.生态多样原则：一路一树，多样化设计。并且绿化设计以生态学原则为基础，既考虑环境、景观与场地周边环境的协调统一，构成城市完整的生态景观系统。

3.景观丰富原则：在尽量保留原苗木的基础上，绿化带种植抗风、耐高温、抗病虫能力强以及有地区景观特色的乔灌木植物类型，充分体现南沙区城的市景观风貌。

4.以人为本原则 ：绿化景观设计中突出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考虑车行与人行的时空关系及其过程中人的心理、视觉对景观变换的要求，创造符合行人视觉、行为规律的绿地景观。

5.适地适树的原则：植物种类应着重选择耐污染、管理容易同时花、色、形具美的乡土树种，以这些树种为植物骨架，营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植物景观。

6.抗风性原则：南沙区位于台风为频繁、风力较大区域。因此要做好乔木的扶植支撑工作。统一使用生态、美观的乔木支撑方式，使道路通行的安全性提高，也无损绿化景观效果。

第五章 设计成果提交要求

5.1 时间进度要求

设计单位设计成果文件的提交时间以符合合同约定质量的设计成果文件的提交时间为准。设计成果文件提交的时间及份数如下: 

	序号
	文件名称
	提交日期（日历日）
	份数
	备注

	1
	施工图
	送审查稿
	中标后15天内
	按要求提供
	电子文档1份

	
	
	正式下发稿
	收到施工图审查意见后5天内
	20，或按要求提供
	电子文档1份

	2
	竣工图
	竣工验收前
	20，或按要求提供
	电子文档1份


注：所提交的成果指符合设计深度及设计质量要求的成果，如按时提交的成果不满足要求，将按一般违约进行处罚。

5.2 成果内容要求

设计成果文件要求齐全、完整，内容、深度应符合规定，文字说明、图纸要准确清晰,各阶段设计应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3版设计阶段深度。

施工图设计阶段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②各专业设计图纸：总平面图、详细平面图、纵断面图、横断面图、详细结构及工艺设计图

③工程预算

④根据根据建设单位需要开展BIM工作。

5.3 成果形式要求

1.图纸文件要求：以打印A3（297m×420mm）规格缩印编排装订成册。设计图纸要求图文清晰、完整、规范，能清楚表达设计意图和内容，图纸规格应尽量统一，必须标注比例尺，原则上图纸规格均宜为A3，若有必要，图纸可由A2规格折叠为A3，与文本统一装订成册。（此处只是举例说明，实际要求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可更改）

2.电子文件要求：所有纸质文件均要提供电子文件。文本文件采用*.doc格式文件。设计方案矢量图形文件采用*.dwg（AutoCAD2004版）格式文件。所有*.dwg文件需同时转换为*.pdf格式文件（不可修改格式）以备用。dwg文件中图形不要旋转，模型视口指北针要垂直向上，且在电脑中核查的坐标应与所标注的一致，其坐标应严格按合法用地文件坐标输入，不得省略小数点后的位数。电脑渲染图采用*.jpg文件格式。（此处只是举例说明，实际要求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可更改）

3.展板文件要求：主要内容包括能反映重要设计内容的有关图纸与简要文字说明，图片比例不限。以A0（1189mm×841mm）图纸规格制作，横幅排版，装裱在轻质板上。同时提交电子文件。（此处只是举例说明，实际要求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可更改）

第六章 设计管理要求

6.1设计管理架构

广州市南沙新区明珠湾开发建设管理局是本项目具体组织实施单位，根据管委会及指挥部要求，全面推进报批、报建与工程建设工作，掌握工程进度，控制投资成本。对外负责接口协调，对内进行各参建单位之间的协调。

设计咨询单位对设计及其他专项咨询单位进行技术总统筹，负责对设计全过程提供技术咨询，提出优化调整的意见和建议。

本项目设计单位负责应服从设计咨询单位的技术统筹管理，要求提出的总体设计方案满足交通功能、确保工程可实施性。

6.2设计团队要求

设计单位应针对本项目设计要求及工期要求组建专门的设计团队，设计团队应配备完整各专业负责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人员（详见下表）。

其中每个专业设计人员不少于3人（含专业负责人）。

	序号
	专业岗位
	人员要求
	最低投入

人数要求
	备注

	1
	总负责人
	设计单位副职领导或以上职务
	1
	

	2
	项目负责人
	市政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并具有相应专业注册执业资格
	1
	

	3
	项目副负责人
	市政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
	1
	常驻现场

	4
	道路专业负责人
	道路相应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并具有相关专业注册执业资格
	1
	

	5
	给水排水专业负责人
	给水与排水相应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或具有相关专业注册执业资格
	1
	

	6
	风景园林专业负责人
	风景园林相应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或具有相关专业注册执业资格
	1
	

	7
	照明专业负责人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相应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或具有相关专业注册执业资格
	1
	

	8
	交通专业负责人
	交通工程相应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或具有相关专业注册执业资格
	1
	

	9
	工程经济/工程造价专业负责人
	工程经济/工程造价相应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并具有相关专业注册执业资格
	1
	

	10
	管线专业负责人
	给排水或结构工程相应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或具有相关专业注册执业资格
	1
	

	11
	电气专业

负责人
	电气工程相应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或具有相关专业注册执业资格
	1
	

	12
	结构专业负责人
	结构工程相应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或具有相关专业注册执业资格
	1
	


设计团队工作要求如下：

1.设计单位在明确分工各负其责的基础上，按照任务书所列要求承诺为本项目合同约定项目指定能够胜任的总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项目副负责人、各专业设计负责人、各专业设计人及驻场人员等，在设计进场后即刻向建设单位报送设计团队工作人员信息（包括姓名、联系方式、学历、专业、职称、职务等），以便于联系和管理。此外，应向建设单位出具书面授权书及承诺函，授权项目负责人在本项目工作期间对项目人员进行工作管理和调配。

2.在项目设计范围内，设计单位应保证按规划及功能要求、配套设施要求完成本项目中包含的全部项目的专业专项设计。限于专业资质问题不能进行的专项设计，由设计单位报建设单位同意后进行分包，专项分包设计费由设计单位承担。
3.本项目要求设计团队驻场设计，设计单位应在距离项目建设地点10公里内设置面积不小于200m2的集中办公场所，设计团队驻场设计直至完成初步设计审查为止，办公场所应自行配备电脑、彩色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等设备。

4.在设计高峰或进度不满足要求时，设计单位必须调集足够人力及物力，确保设计进度。因设计人员数量、专业水平、专业配套等达不到设计所需时，建设单位有权要求设计单位更换或补充相关设计人员；未能在指定时间内及时更换和补充的，视作违约行为，按合同约定予以处罚，并对项目总负责人予以书面警告。

5.驻场设计团队接受建设单位考勤等相关管理。项目负责人、项目副负责人及各专业负责人因故需暂时离开须向建设单位报备并制定离开后的对接人，否则一经建设单位发现，按人员不到位处理。

6.设计单位必须保证参与本项目各专业设计人员的稳定性，不得随意撤换。如有离职等特殊原因，应书面征求建设单位意见，否则一经建设单位发现，按人员不到位处理。

7.项目总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项目副负责人工作要求：

（1）项目总负责人负责项目总体协调与推进，负责调配合足够人力资源及物力资源保障设计任务的顺利推进，负责项目团队的组建，对项目设计进度和质量负领导责任。项目总负责人需参加项目重要协调会。

（2）项目负责人对本项目设计团队人员进行直接管理调配，负责完成本项目包括勘察设计的全部设计任务，项目负责人在完成初步设计修编稿前不得同时担任其他项目设计负责人，对项目设计进度和质量负直接责任。项目负责人需参与项目设计例会、专题会及协调会,并亲自汇报总体设计方案。其他专业负责人可汇报专项技术方案负责人按设计阶段（方案阶段、初步设计阶段）对设计成果进行汇报及演示，包括各阶段专业设计模型演示、视频文件演示等。

（3）项目副负责人（驻场）为项目负责人的工作副手，驻现场工作。主要负责设计全过程日常联系、协调等服务工作，做好建设单位、项目现场与项目设计团队内部的沟通联络工作。参加各类现场会议和与各类报建审批部门的技术沟通和汇报，保障项目顺利、高效推进。

6.3驻场人员要求

根据设计管理需要，设计单位调派设计人员驻现场服务，驻现场人员受建设单位管理，服务至工程完工为止，要求见下表。

	序号
	专业岗位
	人员要求
	人数要求
	备注

	1
	项目副负责人
	市政道路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或以上
	1
	常驻

	2
	道路专业

设计代表
	高级技术职称或以上，或具有相关专业注册执业资格
	1
	可由项目副负责人兼任，常驻

	3
	管线专业

设计代表
	高级技术职称或以上，或具有相关专业注册执业资格
	1
	常驻

	4
	其他专业

设计代表
	按现场需要服从建设单位指令要求

原则上不低于高级技术职称
	按现场需要服从建设单位指令要求
	按现场需要服从建设单位指令要求


驻场人员工作要求如下：

1.设计单位驻场人员数量、专业技术水平须满足驻场工作需要，驻场人员名单须在进场前提交建设单位审核，建设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设计单位驻场人员进行适当调整。

2.设计单位应提供包括报批报建及有关外出协调工作所需的交通车辆1辆（含司机），服从建设单位调配管理。

3.设计单位驻场人员应满足设计任务书及合同条款的相关要求，并全部统一纳入建设单位的统一管理，其考勤由建设单位负责，并与设计进度款挂钩。驻场人员食宿、办公场所及设施、报批报建等相关费用（公示费、套打地形图、管线图纸、加晒加印图纸资料、交通车辆费）视作已包含在设计费中。

4.设计单位应保证驻场人员的稳定性，原则在驻场期间上不得更换，确须更换的应向建设单位提出书面申请且征得同意后方可更换。

6.4设计服务要求

6.4.1技术配合

完成建设单位的各类招标配合、施工配合、现场服务等技术配合工作，必要时应调集母公司技术力量到现场提供技术服务。

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其他设计服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范围所涉及的专项内容的设计工作、工程投资控制等的设计总协调与设计分包管理；与灵山西配套道路工程相关的其他设计单位的设计协同。

完成设计专项评审工作，相关费用由设计单位负责。

6.4.2报建和验收配合

完成本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相关报建、验收配合及协调(包括各专项审批、设计方案审查等的所有规划、技术、管线、专项等各类报审报建配合服务、协调工作、审核服务工作)等工作。

6.5 设计考核

设计单位考核主要针对设计人员履约与考勤、设计成果及技术服务的质量与时效性等方面，依据建设单位制定的设计管理办法（后续发布）执行。

第七章 附则

1．本设计任务书对于设计技术审查与评审办法、中标实施方案的规定、及相关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参照设计文件相应内容执行。

2．设计成果评审后不予退回。

3．建设单位有权使用实施方案的设计成果，并根据需要要求设计方对选定的实施方案进行调整或修改。

4．投标单位在此前所收到的公告、邀请函、通知等文件内容与本技术文件有矛盾时，以技术文件为准；招标期间由招标组织单位发出的有关投标答疑文件与其它文件内容有矛盾时，以日期较晚的文件为准。

5．投标设计成果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无效：提交的成果不符合本技术文件规定的成果内容和格式；逾期送达；图示和文字辨认不清、内容不全、深度不够或粗制滥造；投标方案经技术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鉴定有明显的抄袭行为；将设计任务转包其他单位；未经招标组织单位同意与其它单位或其他单位个人合作完成设计成果；提交成果未按要求密封。技术审查委员会、评审委员会、招标委员会任一委员会均可裁决投标设计成果无效。

6．如对本任务书有疑问，按照招标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答疑。

7．本文件的解释权归本次招标委员会所有。本次招标提供的各种技术资料都只能在此次项目中使用，未经竞赛委员会允许，任何个人、公司及各种机构在任何其他方面的使用都将被视为违反技术文件要求行为，招标委员会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注：在项目设计及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有权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使用方及相关行政审批部门意见对本《设计任务书》内容进行调整。

先行段









